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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事故调查组的成立☆ (1)轻伤、重伤事故： 由企业负责人或

其指定人员组织生产、技术、安全等有关人员以及工会成员

参加的事故调查组，进行调查。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

处理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75号第九条) (2)死亡事故： 由企业主

管部门会同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(或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)安

全监管部门，本章下同)、公安部门、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，

进行调查。事故调查组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，还可

邀请其他部门的人员和有关专家参加。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

报告和处理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75号)(第十条)。 (3)重大死亡

事故： 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企业主管

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同级)安全监管部门、公安

部门、监察部门、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，进行调查。事故调

查组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，还可邀请其他部门的人

员和有关专家参加。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》(

国务院令第75号)(第十条)。 (4)特别重大事故： 特大事故发

生后，按照事故发生单位的隶属关系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特大事故调查

组，负责特大事故的调查工作。涉及军民两个方面的特大事

故，组织事故调查的单位应当邀请军队派员参加事故的调查

工作。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34

号) ( 第十六条) 国务院认为应当由国务院调查的特大事故，

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成立特大事故调查组。



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34号) ( 第十

七条) 特大事故调查组，应当根据发生事故的具体情况，由事

故发生单位的归口管理部门、公安部门、监察部门、计划综

合部门、劳动部门等单位派员组成，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机

关和工会派员参加。特大事故调查组根据调查工作的需要，

可以选聘其他部门或者单位的人员参加，也可以聘请有关专

家进行技术鉴定和财产损失评估。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

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34号) ( 第十八条) 2．事故调查组成员

的条件 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75

号)、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等都做出明确的规

定，即满足下列两个条件即可： (1)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

一方面的专长； (2)与所发生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。 3．

事故调查组的职责 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二

十条，明确了特大事故调查组的职责如下： (1)查明事故发生

的原因、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。 (2)查明事故的性质和责

任。 (3)提出事故处理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所采取措施的

建议。 (4)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。 (5)检查控制事故

的应急措施是否得当和落实。 (6)写出事故调查报告。 4. 事故

调查组成员规范☆ (1)遵循对本单位和外单位人员不分亲疏，

一视同仁的原则。 (2)对信息、事实或物证不得采取歪曲、隐

藏或销毁的态度。 (3)力求将所有可用于确定事故原因的、经

证实的、记录下来的信息，提供给调查组的任何成员。 (4)处

理任何可能不利于某些人、单位或机构的信息要特别谨慎，

必须有事实证明。时刻记住调查过程中的批评始终是对事不

对人(包括单位或机构)。 (5)调查过程中要查明和分析与事故

有关的所有事实、情况和状态。 (6)完全依据个人的经验作出



判断和评估要特别谨慎，因为个人的经验往往并不是最正确

的。 (7)不要匆忙地作出结论，特别是在调查的初期。积极地

收集和分析各种事实，即使它们初看起来似乎与事故无关。

必须注意，如果只从个人看来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寻求答案，

可能发生差错并使一些初看并不重要的信息丧失掉。 (8)与其

他单位参加调查的人员讨论问题时要委婉和客观，当不同意

他们的观点时要拿出论据，平静地进行商讨。 (9)凡是提出来

商讨的问题，自己首先要把它弄清楚。 (10)遵守调查纪律，

严格保密制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